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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英县档案馆查阅利用流程图

（接收保管利用股）

利用者填写《档案利用登记表》，工

作人员进行审核（即时办理）

开放档案

（即时办理） 限制档案 非馆藏档案

利用者提出查阅申请，出示本人

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单位介绍信

作出解释指引一般限制件，

2 个工作日内

开具档案证明

重要档案

送馆领导或档案形成

单位（移交单位）审批

不予提供档案

并做出解释

同意

同意

不同意

不同意

现场申请地址：大英县民生路 353 号县档案馆 1楼查阅大厅

咨询股室：接收保管利用股

咨询电话：0825-7977589

办结时限：开放档案（即时办理）；限制档案（2个工作日内），特殊情况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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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英 县 档 案 馆
档 案 利 用 登 记 表

利用

日期

利用者信息
证件名称、联系方式

利用

目的
姓 名 单位

身份证 介绍信 工作证

户口簿 其他：________

联系方式：

工作查考 宣传教育 经济建设

□民生事项 □人事工作 □学术研究

□司法办案 编史修志 其他_____

本人已阅读并遵守页尾所附的利用注意事项及《有关档案利用法律法规（摘录）》。

签 名： 日 期：

利用服务评价：○非常满意 ○满意 ○不满意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上由利用者填写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利用方式：□现场查阅 异地查档 □借 阅

归还日期 借阅人 借阅经办人

续借日期

查阅内容

档案类型：□开放档案 □未开放档案
载体

类型

纸 质

电 子

其 他

接收保管利用股

审查意见 同意查阅，请领导审批。

签 字： 日 期：

分管负责人

审批意见
同意查阅。

签 字： 日 期：

主要负责人

审批意见
签 字：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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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注意事项：

1.借阅日期一般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，到期归还，如需再借，办理续借手续。

2.所利用的档案仅限于本次利用需要，不得作其它用途，不得擅自对外公布。

3.利用者应妥善保管摘录、复印、打印、拷贝的档案资料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漏档案文件

的内容，如造成不良后果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
有关档案利用法律法规（摘录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
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，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。

利用档案涉及知识产权、个人信息的，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
第三十二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，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；未经档案

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公布。

第四十八条 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，有关机关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

（一）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；

（二）擅自提供、抄录、复制、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

（三）买卖或者非法转让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

（四）篡改、损毁、伪造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的；

（五）将档案出卖、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的；

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擅自运送、邮寄、携带或者通过互 联网传输禁止出境的档案

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，由海关或者有关部门予以没收、阻断传输，并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；并将没收、阻断传输的档案或者

其复制件移交档案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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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三十四条 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利用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未

开放的档案，应当经保管该档案的国家档案馆同意，必要时，国家档案馆应当征得档案形成

单位或者移交单位同意。

第三十五条 《档案法》第三十二条所称档案的公布，是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

开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：

（一）通过报纸、期刊、图书、音像制品、电子出版物等公开出版；

（二）通过电台、电视台、计算机信息网络等公开传播；

（三）在公开场合宣读、播放；

（四）公开出售、散发或者张贴档案复制件；

（五）在展览、展示中公开陈列。

第三十六条 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，按照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保存在档案馆的，由档案馆公布；必要时，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

同意后公布，或者报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公布；

（二）保存在各单位档案机构的，由各单位公布；必要时，应当报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

意后公布；

（三）利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单位和个人，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单位同意，均无权

公布档案。

档案馆对寄存档案的公布，应当按照约定办理；没有约定的，应当征得档案所有者的同
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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